
主旨：

說明：

教育部 

受文者：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14年10月7日              
發文字號： 臺教人(三)字第1140102345號
速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原函（含附件）影本1份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業經考試院、行政院於民國114年9月1
8日會同修正發布，請查照並轉知所屬。

​依本部人事處案陳銓敘部114年9月25日部法二字第11458
77790號函辦理，並檢附原函（含附件）影本1份。

正本：本部各單位、部屬機關(構)與學校及其附設機構、各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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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電子公文

          
書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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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
路5號

承辦人 ： 朱家誼
電話 ： (02)7736-5938
電子信箱 ： kate1230@mail.moe.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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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8:26                   

1140026510

總收文　114/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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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0102345 收文日期:114/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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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銓敘部 函
地址：116204臺北市文山區試院路1之2號
聯絡人：陳藝玲
聯絡電話：02-82366476
傳真：02-82366497
電子信箱：i-ling@mocs.gov.tw

受文者：教育部人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9月25日
發文字號：部法二字第1145877790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三 (602000000A114587779001-13-1.pdf)

主旨：公務人員請假規則（以下簡稱請假規則）業經考試院、行

政院於民國114年9月18日會同修正發布，請查照並轉知所

屬。

說明：

一、依考試院、行政院114年9月18日考臺銓二字第11400036781

號、院授人培揆字第11400022122號令辦理。

二、依旨揭請假規則第19條規定，該規則施行日期由考試院會

同行政院定之。是本案之施行日期俟考試院與行政院會同

發布後，將另案轉知。

三、檢送考試院、行政院前開114年9月18日令影本、請假規則

修正條文、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各1份。上開修正條文、總

說明及條文對照表業登載於本部全球資訊網（http：

//www.mocs.gov.tw/人事法規/法規動態/法規司項下）。

正本：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全國政府機關電子公布欄
副本：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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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行政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憙 1 t 4年 9月 188

發文字號：考臺銓二字第 11400036781
院授人培揆字第 11400022122 號

修正「公務人員請假規則」。

附修正「公務人員請假規則」

令

矗

言
t

伉表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修正條文

條
條
條

－
－
一
三

筮
小
尼
弟
第

本規則依公務員服務法第十三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本規則以受有俸（薪）給之文職公務人員為適用範圍。

公務人員之請假，依下列規定：

一、因事得請事假，每年准給七日。其家庭成員預防接種、發

生嚴重之疾病或其他重大事故須親自照顧時，得請家庭

照顧假，每年准給七日；為調適身心需要，得請身心調適

假，每年准給三日。請家庭照顧假及身心調適假之日數，

均併入事假計算。超過規定日數之事假，應按日扣除俸（

薪）給。

二、因疾病或安胎必須治療或休養者，得請病假，每年准給二

十八日。女性公務人員因生理日致工作有困難者，每月得

請生理假一日，全年請假日數未逾三日，不併入病假計算

，其餘日數併入病假計算。其超過者，以事假抵銷。因重

大傷病非短時間所能治癒或因安胎璀有需要請假休養者

，於依規定核給之病假、事假、休假及補休均請畢後，經

服務之政府機關（構）丶公立學校（以下簡稱機關）長官

核准得請延長病假，其期間二年內合併計算不得超過一

年。但鎖假上班一年以上者，其延長病假得重行超算。

三、因結婚者，給婚假十四日，應自結婚之日前十日超三個月

內請畢。但因特殊事由經機關長官核准者，得於一年內請

畢。

四、因懷孕者，於分娩前才合產前假八日，得分次申請，不得

保留至分娩後；於分娩後，給娩假四十二日；懷孕滿二十

週以上流產者，給流產假四十二日；懷孕十二週以上未滿

二十週流產者，給流產假二十一日；懷孕未滿十二週流產

者，給流產假十四日。娩假及流產假應一次請畢。分娩前

已請畢產前假者，必要時得於分娩前先申請部分娩假，並

以十二日為限，不限一次請畢；流產者，其流產假應扣除



先請之娩假日數。

五、因陪伴配偶懷孕產檢，或因配偶分娩或懷孕滿二十週以

上流產者，給陪產檢及陪產假七日，除陪產檢於配偶懷孕

期間請假外，陪產之請假應於配偶分娩或流產之當日及

其前後合計十五日（含例假日）期間內為之，並得分次申

請。

六、因父母、配偶死亡者，給喪假十五日；繼父母、配偶之父

母、子女死亡者，給喪假十日；曾徂父母、祺父母、配偶

之徂父母、配偶之繼父母、兄弟姐妹死亡者，給喪假五日

。除繼父母丶配偶之繼父母以公務人員或其配偶於成年前

受該繼父母扶養或於該繼父母死亡前仍與共居者為限外

，其餘喪假應以原因發生時所存在之天然血親或擬制血

親為限。喪假得分次申請，並應於死亡之日超百日內請畢。

七、因捐贈骨髓或器官者，視實際需要給假。

前項第一款所定准給事假日數，於二月以後到職丶回職復薪或

再任者，按到職丶回職復薪或再任當月至年終之在職月數占全年比

例計算之，尾數未滿半日者，以半日計；超過半日未滿一日者，以

一日計。但依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

款規定留職停薪後回職復薪者，視為年資銜接，其事假接續核給。

公務人員應先請畢依規定核給之休假及補休後，始得依第－

項第一款後段規定，請超過規定日數之事假，其給假應由機關長官

綜合考量其請假事由之急迫性丶必要性及全年上班日數之合理性

後，審慎決定。但併入事假日數計算之家庭照顧假及身心調適假不

適用之。

第一項所定事假、家庭照顧假、身心調適假丶病假丶生理假丶

婚假、產前假丶陪產檢及陪產假、喪假，得以時計。

公務人員依第一項規定申請家庭照顧假丶身心調適假丶生理假

、產前假、娩假、流產假、陪產檢及陪產假，以及因安胎事由申請

其他假別之假時，機關不得拒絶，且不得影攀其考績或為其他不利



之處分。

第四條 公務人員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給予公假。其期間由機關視

實際需要定之：

一、奉派參加政府召集之集會。

二、參加政府舉辦與職務有關之考試，經機關長官核准。

三、依法受各種兵役召集。

四丶參加政府依法主辦之各項投票。

五、具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各款所列

情事之一，必須休養或療治，其期間在二年以內。

六、奉派或奉准參加與其職務有關之訓練進修，其期間在－

年以內。但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規另有規定時，從其規定。

七、奉派考察、參加國際會議或跨機關執行與其職務有關之

臨時業務。

八、參加本機關舉辦之活動，或應國內外機關團體邀請，參加

與其職務有關之各項會議或活動，經機關長官核准。

九、基於法定義務出席作證、答辯、陳述意見，經機關長官核

准。

十、因法定傳染病，須依法親自配合各級衛生主管機關施行

之檢查丶隔離治療或其他防疫、檢疫措施。但因可歸責於

當事人事由而罹病，不在此限。

十一、依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及五院訂定之激勵法令規定

給假。

十二丶依其他法規規定給假。

第五條 公務人員請延長病假或因公傷病請公假已滿規定期限仍不能

鎖假者，應予留職停薪。

前項人員自留職停薪之日超已逾一年仍未痊癒者，應依法規

辦理退休、退職或資遺。但其留職停薪係因執行職務且情況特殊者

，得由機關長官審酌延長之，其延長以一年為限。

第六條 依前條規定留職停薪人員，於留職停薪期間病癒者，應檢具中



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院出具之診斷蹬明書，向原服務機關

申請回職復薪。但為辦理退休、退職或資遣者，得免附病癒證明書

隨時向原服務機關申請回職復薪，並於回職復薪當日退休、退職或

資遺。

第七條 公務人員至年終連續服務滿一年者，第二年超，每年應給休假

七日；服務滿三年者，第四年超，每年應給休假十四日；滿六年者

，第七年超，每年應給休假二十一日；滿九年者，第十年超，每年

應給休假二十八日；滿十四年者，第十五年超，每年應給休假三十

日。

初任人員於二月以後到職者，於次年一月以其計至到職當年

年終之休假年資，依前項所定休假日數，按到職當月至年終之在職

月數占全年比例計算核給休假，其尾數之計算依第三條第二項規

定。年資未滿一年者，以七日按上開比例計算之。第三年一月超，

以其休假年資依前項規定給假。

公務人員所具下列年資，得採計為休假年資：

一、應各種公務人員考試錄取參加訓練期間之年資。

二丶服務於機關、公營事業機構之全時專任年資。

三、軍職年資。

四丶服務於行政法人之全時專任年資。

五丶中央或地方民意代表及村（里）長年資。

六丶由立法委員丶直轄市議會議員、縣（市）議會議員及立法

院各黨（政）團等，依法遴選、聘用之全時專任公費助理

年資。

七丶服務於公務人員退休資遺撫卹法第七十七條第一項第二

款第二目至第四目所定財團法人及事業機構之全時專任

年資。

八丶其他經銓敘部認定得予併計之年資。

第八條 公務人員因轉（調）任並繼續任職或因退休、退職、資遺、辭

職再任年資銜接者，其休假接續核給。依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



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留職停薪後回職復薪者，視為年

資銜接，其休假接續核給。

公務人員易服勞役或易服社會勞動留職停薪後回職復薪、休

職後復職，及因撤職或受免職懲處後再任屬年資未銜接之情形者，

其休假之核給依前條第二項規定。

第一項前段人員年資未銜接者，其轉任或再任當年度休假日

數，以其計至任用前一年年終之休假年資，依前條第一項所定休假

日數，按到職當年轉（再）任前後在職月數占全年比例計算，並扣

除同一年度內已請畢及依第十條第一項規定發給獎勵之休假日數

後核給，其尾數之計算依第三條第二項規定。年資未滿一年者，以

七日按上開比例計算之。次年一月起，以其休假年資依前條第一項

規定給假。公務人員因前二項以外事由留職停薪後回職復薪、停職

依規定復職屬年資未銜接之情形者，亦同。

公務人員以外其他受有俸（薪）給之文職公務員、公營事業機

構純勞工以外之人員、公立學校教育人員及志願役軍職人員，轉任

公務人員者，轉任當年度及次年度休假之核給依前項規定。但原職

受撤職、免職或其他才目當處分後轉任者，其休假之核給依前條第二

項規定。

第九條 同一機關或單位同時具有休假資格人員在二人以上時，應依

年資長短、考績等次或職務性質，酌定順序輪流休假。

第十條 公務人員休假得以時計；每年至少應休假日數，由總統府、國

家安全會議及五院定之。休假並得酌予發給補助。維因公務或業務

需要經機關長官核准無法休假時，酌予獎勵。

前項應休假日數以外之休假，當年未休假且未予獎勵者，得累

積保留至第三年實施。但於第三年仍未休畢者，視為放衆。

政務人員及民選地方行政機關首長未具休假十四日資格者，

每年應給休假十四日；其餘公務人員未具休假三日資格者，每年應

給休假三日。但在同一年度內已請畢及依第一項或所適用之法令

規定發給獎勵之休假日數，均應予扣除。未請畢者，視為放棄。



第八條第二項丶第四項但書人員休假之核給，不適用前項規定。

第一項補助之最高標準，由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會商銓敘部

定之。

第十一條 公務人員請假應填具假單，經機關長官核准後，始得離開任所

。但有急病或緊急事故，得由其同事或家屬親友代辦或補辦請假

手續。

因疾病申靖延長病假或因公傷病之公假七日以上，應檢具中

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院出具之診斷證明書；未達七日者，或

因安胎事由申請延長病假，應檢具合法醫療機構或醫師證明書。於

銷假時，亦同。

申請娩假、流產假丶陪產檢及陪產假、骨髓捐贈或器官捐贈假

及二日以上之病假，應檢具合法醫療機構或醫師讜明書或其他證

明文件。因安胎事由申請二日以上之假，除延長病假依前項規定辦

理外，亦同。

第十二條 請假人員職務應委託同事代理。機關長官於必要時，並得逕行

派員代理。

前項在假人員，應將經辦事項璀實交代代理人。

第十三條 公務人員未辦請假手續而擅離職守或假期已滿仍未銷假，或

請假有虛偽情事者，均以曠職論。

第十四條 曠職以時計算，累積滿八小時以一日計；其與曠職期間連續之

例假日應予扣除，並視為繼續曠職。

第十五條 本規則所規定假期之核給，扣除例假日。但請延長病假或因公

傷病請公假者，例假日均不予扣除。按時請假者，以規定辦公時間

為準。

第十六條 特殊性質機關人員之請假規定，得參照本規則另定之，並送銓

敘部備查。

第十七條 公務人員在休假期間，如服務機關遇有緊急事故，得隨時通知

其銷假，並保留其休假權利。

第十八條 各級機關首長請假應報請上級機關長官核准。



第十九條 本規則施行日期，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定之。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修正總說明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自三十六年八月二日國民政府

核准發布施行，歷經十八次修正，最近一次於一百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修

正施行。為建構公務人員得以兼顧工作、家庭與健廉之友善生養職場環境，

並完備本規則之規定，爰修正本規則，計修正十五條，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修正本規則之授權依據。（修正條文第一條）

二、增訂身心調適假，每年准給三日，其請假日數併入事假計算；公務人

員請超過規定日數之事假前，應先請畢休假及補休，機關長官應綜合

考量其請假事由之急迫性、必要性及全年上班日數之合理性，審慎決

定。（修正條文第三條）

三、將機關長官核准延長之病假稱為延長病假；公務人員請延長病假前應

請畢之假別包含補休；依第四條第五款規定所請公假修正文字為因公

傷病請公假。（修正條文第三條、第五條及第十五條）

四、調整部分公假規定之款次並酌修內容；將依其他法規所定之公假，增

列為本規則所定公假事由。（修正條文第四條）

五、將留職停薪之復職修正文字為回職復薪。（修正條文第六條及第八條）

六丶酌修二月以後到職之初任人員，其到職次年一月之休假日數計算表述

方式；明定公務人員所具各類服務年資得採計為休假年資之範圍。（修

正條文第七條）

七、公務人員退離再任年資未銜接者及留職停薪後回職復薪者休假日數計

算方式；依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

留職停薪後回職復蘄者視為年資銜接，接續核給休假；公務人員以外

其他受有俸（蘄）給之文職公務員、公營事業機構純勞工以外之人員丶

公立學校教育人員及志願役軍職人員，轉任公務人員當年度得以其年

資按在職月數比例核給休假。（修正條文第八條）

八、公務人員未具休假三日資格者，每年給予休假三日。（修正條文第十

條）



九、延長病假或因公傷病之公假，其請假及銷假時之檢蹬採層級化規範；

酌修請娩假、流產假丶陪產檢及陪產假丶骨髓捐贈或器官捐贈假及二

日以上之病假或因安胎事由申請二日以上其他假別之假，其檢證規

定。（修正條文第十一條）

十、本規則施行日期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定之。（修正條文第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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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請假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現行條文說 明

\[;[[][:;二 |\;1二鬥二二匕／三三三／］去［；
將本規則之授權依據自該

法第十二條第二項調整至

第十三條第四項。

第二條 本規則以受有俸第二條 本規則以受有俸本條未修正。

（薪）給之文職公務人員 （薪）給之文職公務人員

為適用範圍。 為適用範圍。

第三條 公務人員之請第三條 公務人員之請一、本條修正第一項及第

假，依下列規定： 假，依下列規定： 二項，增訂第三項，現

一、因事得請事假，每年 一、因事得請事假，每年 行條文第三項及第四

准給七日。其家庭成 准給七日。其家庭成 項遞移為第四項及第

員預防接種、發生嚴 員預防接種、發生嚴 五項並酌作文字修正。

重之疾病或其他重 重之疾病或其他重二、第一項第一款增訂假

大事故須親自照顧 大事故須親自照顧 別，並修正第二款及第

時，得請家庭照顧 時，得請家庭照顧 五款，理由如下：

假，每年准給七日上 假，每年准給七日， （一）第一款增訂假別理

為調適身心需要，得 其請假日數併入事 由：為友善公務職

請身心調適假，每年 假計算。超過規定日 場環境並強化公務

准給三日。請家庭照 數之事假，應按日扣 人員心理健康韌性

顧假及身心調適假 除俸（薪）給。 ，公務體系應給予

主日數」拉併入事假

計算。超過規定日數

之事假，應按日扣除

俸（蘄）給。

二、因疾病或安胎必須治

療或休養者，得請病

假，每年准給二十八

日。女性公務人員因

生理日致工作有困難

者，每月得請生理假

一日，全年請假日數

未逾三日，不併入病

二、因疾病或安胎必須治

療或休養者，得請病

假，每年准給二十八

日。女性公務人員因

生理日致工作有困

難者，每月得請生理

假一日，全年請假日

數未逾三日，不併入

病假計算，其餘日數

併入病假計算。其超

過者，以事假抵鎖。

因重大傷病非短時

公務人員心理健廉

支持，鼓勵其重視

心理健廉，自我覺

察心理不適，找到

舒緩壓力及照顧身

心的方式，俾其達

成心理健廉狀態後

，能夠有效投入工

作，爰配合行政院

奉總統指示硏議結

果，增訂身心調適

假，每年准給三日



假計算，其餘日數併 間所能治癒或因安 ，其請假日數併入

入病假計算。其超過 胎碓有需要請假休 事假計算。

者，以事假抵銷。因 養者，於依規定核給 （二） 第二款修正理由：

重大傷病非短時間所 之病假、事假及休假 1 丶酌作文字修正，俾

能治癒或因安胎璀有 均請畢後，經機關長 本規則所稱「機關

需要請假休養者，於 官核准得延長之。其 」範圍更臻明璀。

依規定核給之病假丶 疇期間自第一次 又為便於理解，將

事假辶休假及補休均 請延長病假之首日 病假期滿後經長官

請畢後，經服務之政 超算，二年內合併計 核准延長之病假稱

歷機關（構）、公立 算不得超過一年。但 為「延長病假」，

塋校（以下簡稱機關） 銷假上班一年以上 俾與每年准給之二

長官核准得量延長癌· 者，其延長病假得重 十八日病假區隔。

假，其期間二年內合 行超算。 另審酌延長病假期

併計算不得超過一 三、因結婚者，給婚假十 間較長且俸給仍照

年。但銷假上班一年 四日，應自結婚之日 當支給，基於給假

以上者，其延長病假 前十日超三個月內 合理性，考量公務

得重行超算。 請畢。但因特殊事由 人員已請畢依規定

三、因結婚者，給婚假十 經機關長官核准 核給之病假、事假

四日，應自結婚之日 者，得於一年內請 、休假後，仍因重

前十日起三個月內 畢。 大傷病或因安胎而

請畢。但因特殊事由 四、因懷孕者，於分娩 需請假休養者，如

經機關長官核准 前，給產前假八日， 尚有依公務人員保

者，得於一年內請 得分次申請，不得保 陳法規定給予之加

畢。 留至分娩後；於分娩 班補休假，以及其

四丶因懷孕者，於分娩 後，給娩假四十二 他項補休（行政院

前，給產前假八日， 日；懷孕滿二十週以 一百十二年二月六

得分次申請，不得保 上流產者，給流產假 日院授人培字第－

留至分娩後；於分娩 四十二日；懷孕十二 - - ::: 。 . 四 :::: 。三＇「曰十- - ----

後，給娩假四十二 週以上未滿二十週 九號函參照），仍

日；懷孕滿二十週以 流產者，給流產假二 得先運用上開補休

上流產者，給流產假 十一日；懷孕未滿十 進行休養療治，爰

四十二日；懷孕十二 二週流產者，給流產 規定公務人員請延

週以上未滿二十週 假十四日。娩假及流 長病假前，除慮先

流產者，給流産假二 產假應一次請畢。分 請畢病假、事假丶

十一日；懷孕未滿十 娩前已請畢產前假 休假（含依第十條

二週流產者，給流產 者，必要時得於分娩 第二項規定保留者

假十四日。娩假及流 前先申請部分娩 ）外，亦應先請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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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假應一次請畢。分 假，並以十二日為 補休。

娩前已請畢產前假 限，不限一次請畢； 2 、依第二款規定，延

者，必要時得於分娩 流產者，其流產假應 長病假之給假期限

前先申請部分娩 扣除先請之娩假日 ，係自第一次請延

假，並以十二日為 數。 長病假之首日超算

限，不限一次請畢； 五丶因陪伴配偶懷孕產 ，二年內合併計算

流產者，其流產假慮 檢，或因配偶分娩或 不得超過一年，而

扣除先請之娩假日 懷孕滿二十週以上 依銓敘部九十六年

數。 流產者，給陪產檢及 四月二十日部法二

五丶因陪伴配偶懷孕產 陪產假七日，得分次 字第0九六二七八

檢，或因配偶分娩或 申請。陪產檢扈於配 四九一二號及一百

懷孕滿二十週以上 偶懷孕期間請畢；陪 年四月七日部法二

流產者，給陪產檢及 產應於配偶分娩且 字第－OC)三三三

陪產假七日，墬陪產 或流產日前後合計 八三二二號等書函

檢於配偶懷孕期間 十五日（含例假日） 規定，上開「二年

請假外，陪產之請假 內請畢。 內」之計算，係隨

應於配偶分娩或流 六丶因父母、配偶死亡 當事人鎖假與再請

產之當日及其前後 者，給喪假十五日； 假之情形浮動計算

合計十五日（含例假 繼父母、配偶之父 ，倘當事人自擬再

日）期間內為之，並 母、子女死亡者，給 請延長病假日往前

得分次申請。 喪假十日；曾租父 推算，實際到公上

六、因父母、配偶死亡 母、徂父母、配偶之 財王其月「司力n 言十言青亻段其月

者，給喪假十五日； 祖父母丶配偶之繼父 間於最近二年內計

繼父母、配偶之父 母丶兄弟妞妹死亡 算請延長病假未超

母、子女死亡者，給 者，給喪假五日。除 過一年，則得再請

喪假十日；曾祉父 繼父母丶配偶之繼父 延長病假，迄當事

母、徂父母、配偶之 母以公務人員或其 人請延長病假至某

祺父母丶配偶之繼父 配偶於成年前受該 日，往前推算二年

母丶兄弟妞妹死亡 繼父母扶癢或於該 內合併計算請延長

者，給喪假五日。除 繼父母死亡前仍與 病假已達三百六十

繼父母丶配偶之繼父 共居者為限外，其餘 五日之一年期限，

母以公務人員或其 喪假應以原因發生 則屬延長病假期滿

配偶於成年前受該 時所存在之天然血 ；為期明璀，爰為

繼父母扶養或於該 親或擬制血親為 本款修正。

繼父母死亡前仍與 限。喪假得分次申 （三） 第五款修正理由：

共居者為限外，其餘 請，並應於死亡之日 本款有關陪產檢及

喪假應以原因發生 超百日內請畢。 陪產假之規定，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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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所存在之天然血 七、因捐贈骨髓或器官 本規則配合原性別

親或擬制血視為 者，視實際需要給 工作平等法（現更

限。喪假得分次申 假。 名為性別平等工作

請，並應於死亡之日 前項第一款所定准 法；以下簡稱性工

超百日內請畢。 給事假日藪，任職未滿－ 法）第十五條第五

七、因捐贈骨髓或器官 年者，依在職月數比例計 項規定，於一百十

者，視實際需要給 算後未滿半日者，以半日 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假。 計；超過半日未滿一日 修正為現行規定。

前項第一款所定准 者，以一日計。 依上述性工法第十

給事假日數，於二月以後 第一項所定事假、家 五條第五項及同法

到職、回職復籍或再任 庭照顧假丶病假丶生理 施行細則第七條規

者，按到職、回職復薪或 假、婚假、產前假、陪產 定，「陪產檢及陪

再任當月至生終之在職 檢及陪產假、喪假，得以 產假」為單一假別

月數占全年比例計算 時計。 名稱，並按其請假

之，尾數未滿半日者，以 公務人員依第一項 所持事由為「陪產

半日計；超過半日未滿－ 規定申請家庭照顧假、生 檢」或「陪產」之

日者，以一日計。但依公 理假、產前假丶娩假丶流 不同，而適用不同

務人員留職亻亮藉壁法莖 產假丶陪產檢及陪產假， 之請假期間規定。

五條莖一項莖一款至莖 以及因安胎事由申請其 為期明璀，爰參考

：：：：款規定留職停藉後回 他假別之假時，機關不得 性工法施行鈿則第

職復藉者，視為奎資銜 拒絕，且不得影攀其考績 七條文字，為本款

接，其壅假接續核給。 或為其他不利之處分。 之修正。

公務人員應先請壘 三丶第二項修正理由：為期

依規定核給之休假及補 規範明璀，酌修表述方

休後，始得依差一項莖一 式。又為因應少子女化

款後段規定，請超過規定 及小家庭化等社會結構

日數之壅假，其給假應由 變遷，增訂但書規定公

機關長官綜合壹量其靖 務人員依公務人員留職

假壅由之急迫性、必要性 停薪辦法（以下簡稱留

及全奎上班日數之合理 停辦法）第五條第一項

性後，審慎決定。但併入 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辦

壅假日數吐算之窒庭照 理留職停薪後回職復薪

顧假及身心調適假不適 者，視為年資銜接，俾

用之尸。 利各該人員為照顧子女

第一項所定事假、家 請家庭照顧假，以營造

庭照顧假、身心調適假丶 對公務人員更友善之職

病假丶生理假、婚假、產 場環境。

4 



前假、陪產檢及陪產假丶 四丶第三項增訂理由：依第

喪假，得以時計。 一項第一款規定，公務

公務人員依第一項 人員因事每年准給七

規定申請家庭照顧假丶g 日支薪之事假，上開事

心調適假、生理假、產前 假請畢後如仍有需要

假丶娩假、流產假、陪產 ，尚得請超過規定日數

檢及陪產假，以及因安胎 之扣薪事假，惟現行規

事由申請其他假別之假 定未就扣薪事假定有

時，機關不得拒絕，且不 梠關限制，致實務上偶

得影舉其考績或為其他 有公務人員長期請扣

不利之處分。 蘄事假而未到公，與公

務人員應努力推動機

關業務及執行職務，俾

為民服務之本旨未符

，亦與公務人員請假制

度之建置目的未合。基

於上述理由，考量公務

人員於支薪事假請畢

後如仍因事須請假，尚

得請休假（含依第十條

第二項規定保留者）丶

加班補休假及其他項

補休（參見第一項第二

款修正理由），爰增訂

本項，明定公務人員請

扣薪事假前應先請畢

休假及補休，以及機關

長官應本於權責，綜合

考量其請假事由之急

迫性丶必要性及全年上

班日數之合理性後，審

慎決定是否准假及期

間長短。另家庭照顧假

及身心調適假之請假

日數雖均併入事假計

算，惟其性質與一般事

假仍屬有別，是如公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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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於請事假丶家庭照

顧假或身心調適假合

計已達七日後，擬再申

請家庭照顧假（全年上

限為七日）或身心調適

假（全年上限為三日）

，雖屬請假日數超過事

假每年准給七日規定

之情形而應按日扣除

俸（薪）給，惟尚毋須

先請畢休假及補休，機

關亦不得拒絶。

五丶第四項修正理由：以事

假得以時計，而第一項

第一款規定身心調適

假日數併入事假計算

，故身心調適假亦得以

時計，俾資多元運用。

六丶第五項修正理由：配合

第一項第一款增訂身

心調適假之規定，為鼓

勵有身心不適之公務

人員都能適時調整身

心狀況並勇於求助，爰

明定公務人員申請身

心調適假時，機關不得

拒絕，且不得影舉其考

績或為其他不利之處

分。另考量增訂身心調

適假之目的，係使公務

人員遇有心理不適之

自我覺察時，得即時請

假調整身心狀況，以降

低後續身體或心理疾

病風險，達到身心健康

之預防保健效果，是為

利該等人員請假之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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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性及即時性，爰其請

假時毋須檢附證明。

第四條 公務人員有下列 第四條 公務人員有下列 一、本條刪除各款之「者」

各款情事之一者，給予公 各款情事之一者，給予公 字。修正第五款至第七

假。其期間由機關視實際 假。其期間由機關視實際 款、第十款及第十一款

需要定之： 需要定之： ；現行條文第八款前段

一、奉派參加政府召集 一、奉派參加政府召集之 與第九款規定，整併為

之集會。 集會。 第八款，現行條文第八

二、參加政府舉辦與職 二、參加政府舉辦與職務 款後段移列為第九款

務有關之考試，經機 有關之．考試，經機關 ；增訂第十二款。

關長官核准。 長官核准煮。 二、第五款修正理由：按本

三、依法受各種兵役召 三、依法受各種兵役召 款規定係本規則於八

集。 集。 十七年十二月三十－

四丶參加政府依法主辦 四、參加政府依法主辦之 日參考原公務人員撫

之各項投票。 各項投票。 卹法（以下簡稱撫卹法

五、具公務人員退休資 五、因執行職務或上下班 ）暨其施行細則之認定

遺撫卹法莖二十一 途中發生危險以致傷 標準，而將「因公傷病

條莖-:r頁各款所列 病，必須休養或療 」之情況歸類為因執行

情事之一，必須休養 治，其期間在二年以 職務或上下班途中發

或療治，其期間在二 內煮。 生危險以致意外受傷

年以內。 六、奉派或奉准參加與其 或猝發疾病二種。此後

六、奉派或奉准參加與 職務有關之訓練進 ，銓敘部梠關函釋針對

其職務有關之訓練 修，其期間在一年以 公務人員是否屬因公

進修，其期間在一年 內煮。但公務人員訓 傷病而得請公假休養

以內。但公務人員訓 練進修法規另有規定 或療治之認定，歷係參

練進修法規另有規 煮，從其規定。 照撫卹法梠關規定辨

定聾，從其規定。 七、奉派考察或參加國際 理。復以公務人員退休

七、奉派考察、參加國際 會議。 資遺撫卹法（以下簡稱

會議或跨機關執行 八、應國內外機關團髖邀 退撫法）暨其施行細則

與其職務直關之臨 請，參加與其職務有 ，分別經一百零六年八

時業務。 關之各項會議或活 月九日總統令制定公

八、參加本機闕舉巒之 動，或基於法定義務 布及一百零七年三月

活動辶惑應國內外機 出塵作蹬、答閂，經 二十一日考試院令訂

關團髖邀請，參加與 機關長官核准煮。 定發布，均自一百零七

其職務有關之各項 九、參加本機關舉辦之活 年七月一日施行，原撫

會議或活動，經機關 動，經機關長官核准 卹法並自同日不再適

長官核准。 煮。 用，故本款原參照原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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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基於法定義務出痙 十、因法定傳染病經各級 卹法第五條第一項認

作證、答辯、廛述意 衛生主管機關認定應 定之「因公」態樣，已

見，經機關長官核 強制隔離者。但因可 改採參照退撫法第二

准。 歸貴於當事人事由而 十一條第二項所定態

十、因法定傳染病，須依 罹病煮，不在此限。 樣認定，爰配合修正本

法龎自配合各級衛 十一、依考試院訂定之激 款規定，俾資明維。至

生主管機關施行之 勵法規規定給假 於退撫法第二十一條

檢杏、隔離治療或其 煮。 規定有關公務人員因

他防疫、檢疫措施。 公傷病命令退休之辨

但因可歸貴於當事 理，係由審定機關審定

人事由而罹病，不在 ，遇有疑義時，由銓敘

此限。 部紐成公務人員因公

十一、依總統府、國窒安 命令退休及因公撫卹

全會議及五院訂 疑義案件審查小維進

定之激勵法全一規 行審查；惟差假之核給

定給假。 ，係屬機關人事管理權

十二、依其他法規規定給 責，梠關作業流程與因

堡 公傷病命令退休之辨

理有別；又退撫法施行

細則第十九條至第二

十三條規定，業就退撫

法第二十一條第二項

所列情事及重大交通

違規行為等相關名詞

作鈿節性規範，爰公務

人員是否屬因公傷病

情事而核給公假，由機

關本於權貴參考上開

棓關規定覈實認定。

三丶第七款修正理由：考量

時有機關因業務需求

，短期指派公務人員全

時或部分辨公時間跨

機關協助處理與其職

務有關業務之情形，例

如：機關於人事主管更

迭時，為使業務及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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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接順利，於其赴新職

機關赧到後，再奉派代

理原機關人事主管職

務或協助辦理原機關

業務之情事。為使是類

人員之差勤狀態臻於

明璀，爰將上開情事增

列為公假事由。

四丶第八款及第九款修正理

由如下：

（一） 現行條文第八款前

段與第九款所定公

假核給事由之性質

柑近，爰予整併為

第八款。

（二） 現行條文第八款後

段所定公假事由與

同款前段性質互異

，爰移列第九款單

揭規範。又依銓敘~

部八十八年五月二

十一日八八台法二

字第一七六0一四

九號及一百零六年

五月一日部法二字

第－C）六四二一八

二六一一號等通函

釋示，所稱「法定

義務」，包含下列

情形： （一）依民

事訴訟法或刑事訴

訟法規定，應司法

機關傳喚出庭作證

者。（二）公務人

員於民事或刑事訴

訟中列為原告或被

告，而應司法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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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喚出庭，且與執

行職務有關者。（

三）依法提超行政

救濟或保障案件，

以提超（出）人丶

代表人及機關指派

出（列）席者。（

四）經依公務員懲

戒法移送懲戒而經

懲戒法院傳喚出庭

者。此外，公務人

員配合司法或其他

行政機關依法調查

或審理權貴事項或

案件需要，應要求

到場陳述意見，以

助權貴機關（單位

）發現、釐清案件

事實之情形，亦應

屬履行法定義務範

疇，爰將之納入第九

款公假事由。

五、第十款修正理由：茲以

公務人員對於各級衛

生主管機關為防治法

定傳染病之必要，依規

定所為各項防治措施

，負有配合義務，爰增

列本款公假事由。例如

：依傳柴病防治法第三

十六條、第三十七條丶

第四十三條、第四十五

條、第四十八條及第五

十八條等規定，於傳染

病發生或有發生之虞

時，民眾、各機關（構

）人員等，應配合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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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機關之檢查、治療

或其他防疫、檢疫措施

；曾與傳染病人接觸或

疑似被傳染者，主管機

關於必要時得為管制

或隔離等必要處置；傳

染病或疑似傳染病病

人及棓關人員，對於主

管機關所施行之檢驗

診斷、調查及處置、檢

疫等必要措施，不得拒

絶、規避或妨礙；傳染

病人應依主管機關指

示接受隔離治療等。公

務人員有上開情事而

無法到勤時，機關得視

個案事實情節，依規定

核給公假。

六丶第十一款修正理由：審

酌本款規定之目的，係

為給予梠關激勵規定

所定公假之法源依據

，以激勵公務人員士氣

，則上述激勵規定慮毋

須限於考試院訂定者

，以更加切合本款規範

3 ，患l::.曰°

七、第十二款增訂理由：按

公務人員除具本條所

列事由，得由服務機關

視實際需要核給公假

外，倘具其他法規所定

應核給公假事由者，亦

應依其規定辦理，例如

：公務人員協會法第五

十條、全民防衛動員準

備法第三十五條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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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公務人員請廷玉；

病假或因公傷病請公假

已滿規定期限仍不能銷

假者，應予留職停薪。

前項人員自留職停

薪之日超已逾一年仍未

痊癒者，應依法規辦理退

休、退職或資遺。但其留

職停藉係因執行職務且

情況特殊者，得由機關長

官審酌延長之，其延長以

一年為限。

第六條 依前條規定留職

停薪人員，於留職停薪期

間病癒者，應檢具中央衛

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

院出具之診豊i言登明書，向

項、全民國防教育法第

十二條、兵役法施行法

第四十三條、災害防救

法第二十五條第五項

、性工法第二十七條第

四項、國民法官法第三

十九條、後備軍人管理

規則第四十七條第－

項第一款、後備軍人召

集優待條例第七條、核

子事故緊急應變法第

十五條第三項、消防法

第二十九條第二項、終

身學習法第十八條第

二項、傳染病防治法第

三十八條第二項等，均

另定有應核給公假之

事由規定，爰增列本款

規定，以資完備。

第五條 請病假已滿第三本條第一項酌作文字修

條第一項第二款延長之正，俾使規範更臻明確。

搪卫色或請公假已滿第四

條第五款之期限上仍不能

鎖假者，應予留職停薪。

前項人員自留職停

薪之日超已逾一年仍未

痊癒者，應依法規辦理退

休、退職或資遣。但其留

職停薪係因執行職務且

情況特殊者，得由機關長

官審酌延長之，其延長以

一年為限。

第六條 依前條規定留職

停薪人員，於留職停薪期

間病癒者，慮檢具合法醫

療機構或醫師蹬明書，向

原服務機關申請復職。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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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二項規定，將延長

病假或因公傷病公假

請假及銷假時之檢蹬

實料「按請假日數」採



原服務機關申請回職復 為辦理退休、退職或資遺

匭。但為辨理退休、退職 者，得免附病癒蹬明書隨

或資遺者，得免附病癒蹬 時向原服務機關申請復

明書隨時向原服務機關 職，並於復職當日退休丶

申請回職復藉，並於旦豊 退職或資遺。

復薪當日退休、退職或資

遺。

層級化規範，基於衡平

性考量，本條有關請延

長病假或因公傷病公

假期滿留職停薪人員

，於留職停蘄期間病癒

申請回職復薪時之檢

蹬規定，亦宜審慎，以

兼顧公務人員權益及

機關業務推動順利，爰

配合修正本條前段規

定，其應檢附之病癒證

明文件亦需為中央衛

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

醫院出具之診斷讒明

書。

二丶配合留停辦法第二條

之法制用詞，將「復職」

修正為「回職復薪」。

第七條 公務人員至年終第七條 公務人員至年終一、本條修正第二項，並增

連續服務滿一年者，第二 連續服務滿一年者，第二 訂第三項。

年超，每年應給休假七 年超，每年應給休假七二、第二項修正理由：於二

日；服務滿三年者，第四 日；服務滿三年者，第四 月以後到職（指經權責

年超，每年應給休假十四 年超，每年應給休假十四 機關正式派代任用）之

日；滿六年者，第七年 日；滿六年者，第七年 初任公務人員，派代任

超，每年應給休假二十一 超，每年應給休假二十一 用當年無休假，機關於

日；滿九年者，第十年 日；滿九年者，第十年 次年一月核算其休假

超，每年應給休假二十八 超，每年應給休假二十八 日數時，係以其計至派

日；滿十四年者，第十五 日；滿十四年者，第十五 代任用當年年終之休

年超，每年應給休假三十 年起，每年應給休假三十 假年資依第一項規定

日。 日。 換算而得之休假日數

初任人員於二月以 初任人員於二月以 ，按派代任用當月至年

後到職者，於次年一月以 後到職者，得按當月至年 終之在職月數占全年

其計至到職當年年終之 終之在職月數比例於次 比例計算；又上開人員

休假年資，依前項所定休 年一月起核給休假；其計 之休假年資核計未滿

假日數，按封豊當月至年 算立迏瀆訌¢三條第二項 一年者，係以七日乘以

終之在職月數立立已E比 規定。第三年一月超，依 派代任用當月至年終

例苴且核給休假上其丛塾 前項規定給假。 之在職月數占全年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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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算依第三條第二項 例計算之。為期明璀，

規定。奎置未滿一奎者， 爰酌修本項文字表述

以七日按上開比例社算 方式。至初任人員派代

主。第三年一月超，以其 任用當年及次年依上

休假年資依前項規定給 開計算方式核算後，未

假。 具休假三日資格者，應

公務人員所具下列 依第十條第三項規定

生資，得採社巻休假生 核給休假三日。
Z欠·
貝· 三丶第三項增訂理由：第－

一、應各種公務人員壹試 項規定依公務人員服

錄取叄加訓塾期間之 務年資累計核給休假

年資。 日數，係基於公務人員

二、服務於機關丶公營壅 歷年工作之辛勞而予

畫機構之全時昱任 以慰勉，本此意旨，銓

年資。 敘部歷來在實務上已

三、墨職奎資。 配合時勢陸續作成梠

四、服務於行政法人之全 關補充解釋（例如：一

時昱任奎育。 百十年八月二十四日

五丶中央或地方民意代表 部法二字第－－0五

及村（里）長奎啻。 三七七七三八一號丶一

六丶由立法委員、直荳重 百十二年二月十六日

議會議員、縣（重） 部法二字第一一二五

黽會議員及立法院 五三一七九三一號丶一

各黨（政）團笠，依 百十三年九月五日部

法遴選、聘用之全哇 法二字第一一三五七

專任公豊助理生資。 四 O八三四一號等令

七、服務於公務人莒退休 釋），逐步放亢公務人

育遺撫押法莖七十七 員以外之其他服務年

條莖一項莖二款莖二 資得予併計為公務人

目至莖四目所定財團 員休假年資，為求法制

法人及壅畫機構之全 化，爰將現行得予併計

時專任生資。 休假之年資予以明文

八、其他經銓敘部認定得 規範。現行銓敘部補充

予併社之生育。 解釋所放亢之公務人

員於八十三年二月七

日師資培育法修正施

行前，依師範教育法規

14 



第八條 公務人員因轉

上調｝任並繼續任職或因

退休、退職、資遺、辭職

再任年資銜接者，其休假

接續核給。依公務人員留

職停薪辦法第五條第－

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

留職停蘄後回職復蘄

者，才見為年資銜接，其休

假接續核給。

公務人員易服勞役

或易服社會勞動留職停

薪後回職復薪、休職後復

職，及因撤職或受免職懲

處猿再任羞年資未銜接

第八條 公務人員因轉調

_(_亻壬辶或因退休、退職丶

資遺丶辭職再任年資銜接

者，其休假年資得前後併

計。

因辭職、退休、退

職、資遺、留職停新、停

職丶撤職、休職或受免職

懲處，再任或復職年資未

銜接者，其休假主置之計

算依前條第二項規定。但

侍親、育嬰留職停薪者，

其復職當年度及次年度

休假，均按前一在職年度

實際任職月數比例核給。

15 

定於公立學校教育實

習年資、依行政院運用

勞動派遺應行注意事

項（該注意事項自一百

十年二月一日超停止

適用）向機關或公營事

業機構提供勞務之全

時專任派遣人員年資

，以及曾服務於改制為

公務機關前之農田水

利會之全時專任年資

，以該等年資過去係為

配合柑關規範等而採

計，有其歷史背景，然

以梠關規範隨時空環

境已有變遷，具上述年

資之個案將逐漸減少

，爰不予明文增訂梠關

款次，公務人員如曾任

該等年資，符合銓敘部

補充解釋者，得依第八

款規定採計。

一、本條修正第一項及第

二項，刪除第三項，並

增訂第三項及第四項。

二、第一項修正理由：

（一） 酌修文字俾使條文

規定更臻明維。

（二）依公務人員任用法

第二十八條之一規

定，公務人員因育

嬰等情事，經機關

核准，得留職停

薪。該法授權訂定

之留停辦法，於第

五條第一項第一款

至第三款規定公務



之情形者，其休假之扭箜 退伍前後任公務人 人員養育三足歲以

依前條第二項規定。 員者，其墨職生資之併 下子女丶依法與收

莖一項前段人員生 社，依前二項規定。 養兒童先行共同生

資未銜接者，其瞽任或再 活期間，以及照顧

任當生度休假日數，以其 三足歲以下孫子女

吐至任用前一奎奎終之 者，均得申請留職

休假生資，依前條莖一項 停薪。為因應少子

所定休假日數，按到職當 女化及小家庭化等

生彗（再）任前後在職月 社會結構變遷，審

數占全奎比例吐算，並扣 酌本條現行規定對

除同一生度內已請壘及 於依留停辦法第五

依莖十條莖一項規定發 條第一項第一款丶

給獎勵之休假日數後核 第二款規定辨理育

給，其尾數之社算依箜三 嬰留職停薪者，其

條莖二項規定。生資未滿 回職復蘄當年度之

一奎者，以七日按上開比 休假，係按前一在

例社算之。次生一月超， 職年度實際任職月

以其休假壬啻依前條莖 數比例核給；依留

一項規定給假。公務人員 停辦法第五條第－

因前二項以外璽由留職 項第三款規定辦理

停藉後回職復藉、任職依 照顧孫子女留職停

規定復職層生資未銜接 薪者，回職復薪當

之情形者，亦同。 年則無休假，二者

公務人員以外其他 次年度之休假，均

受豈俸（薪）給之文職公 按回職復薪當年度

務員、公營壅畫機構純壹 實際任職月數比例

工以外之人員、公立塋校 核給，致給假日數

教育人員及志願役墨職 恐不足以應是類人

人員，彗任公務人員者， 員回職復蘄後照料

彗任當生度及次奎度休 嬰幼童或處理梠關

假之核給依前項規定。但 事務之用假需求。

原職受撤職、免職或其他 爰增訂依留停辦法

相當處分後彗任者，其休 第五條第一項第－

假之核給依前條莖二項 款至第三款規定留

規定。 職停薪人員留職停

薪前後視為年資銜

接，使其於回職復

16 



薪後得以按原有休

假年資（留職停薪

期間不在職，不得

併計休假年資）十

足接續核給休假，

毋須再按比例計

算。例如：某甲迄

至一百十三年十二

月，休假年資計有

八年十個月，其自

一百十四年十月中

旬起辦理育嬰留職

停薪，迄至一百十

五年五月中旬回職

復薪，則其一百十

五年回職復藉當年

之休假日數，係以

計至一百十四年年

終之休假年資計九

年八個月（一百十

四年十一月至十二

月之留職停薪期間

不在職，不得併計

休假年資），按第

七條第一項規定換

算核給二十八日之

休假，一百十六年

則以計至一百十五

年年終之休假年資

計十年四個月，按

第七條第一項規定

換算核給二十八日

之休假。又例如：

某乙迄至一百十三

年十二月，休假年

資計有八年十個

月，其自一百十四

17 



年十月中旬超辦理

育嬰留職停薪，於

一百十五年十二月

下旬回職復薪，回

職復薪日迄至年底

僅有五個工作日，

則基於休假核給日

數應不超過同一年

度上班日數之原

則，某乙一百十五

年回職復薪後，至

多得核給其五日休

假。

三、第二項修正理由：配合

第一項已明定公務人

員依留停辦法第五條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

款規定留職停薪後回

職復薪者，視為年資銜

接並接續核給休假，並

審酌留停辦法第四條

及第五條所定公務人

員留職停薪事由各有

不同，爰採層級化規範

，於本項明定公務人員

易服勞役或易服社會

勞動事由留職停薪後

回職復薪者，與休職後

復職及因撤職或受免

職懲處後再任屬年資

未銜接之情形者，其休

假之核給，仍維持現行

規定。至因其餘事由留

職停薪屬年資未銜接

之情形者，其回職復薪

當年度之休假，則於第

三項後段規範，俾其得

18 



按當年任職月數比例

核給休假。

四丶現行條文第三項刪除

理由：茲以公務人員應

徵入伍留職停蘄及志

願役軍職人員退伍轉

任公務人員者，其回職

復蘄或轉任當年度之

休假，已分別納入增訂

之第三項及第四項規

範，爰刪除本項。

五、第三項增訂理由：

（一） 依現行條文第二項

規定，公務人員轉

任、退離再任年資

未銜接者，任職當

年度尚無休假。是

為建構更加友善之

職場環境，鼓勵優

秀人才再任公職，

爰增訂上開人員轉

任或再任當年度即

得以其計至任用前

一年年終之休假年

資，依第七條第一

項規定換算而得之

休假日數（倘其休

假年資未滿一年則

以七日計），按任

職當年在職月數占

全年比例計算核給

休假，俾其於轉任

或再任當年度即得

按其在職月數比例

享有休假；又基於

休假不重複核給原

則，當事人在同一

19 



年度內已請畢或已

依規定發給獎勵之

休假日數，均應予

扣除。

（二） 放亢公務人員留職

停薪後回職復薪

（除因養育三足歲

以下子女、依法與

收養兒童先行共同

生活期間丶照顧三

足歲以下孫子女丶

易服勞役或易服社

會勞動事由者分別

依第一項及第二項

規定辦理外）者，回

職復薪當年度之休

假，亦得按其實際

任職月數比例核

給，以營造對公務

人員更友善之職場

環境。

六、第四項增訂理由：

（一） 按公務人員以外受

有俸（薪）給之文

職公務員（含依聘

用人員聘用條例聘

用及行政院與所屬

中央及地方各機關

約僱人員僱用辦法

僱用之人員等）、

公營事業機構純勞

工以外之人員丶公

立學校教育人員及

志願役軍職人員轉

任公務人員年資未

銜接者，依現行規

定，其任職當年並

20 



無休假。是為營造

友善公務職場環境

，促進人才交流，

爰明定上開人員轉

任公務人員無論年

資銜接或中斷，任

職當年度休假日數

之計算方式同第三

項規定，即其得以

其計至任用前一年

年終之休假年資，

依第七條第一項規

定換算而得之休假

日數（倘其休假年

資未滿一年則以七

日計），按任職當

年在職月數占全年

比例計算核給休假

，且基於休假不重

複核給原則，當事

人在同一年度內已

請畢或已依所適用

之梠關規定發給獎

勵之休假日數，均

應予扣除。

（二） 舉例而言，某丙前

應公務人員考試及

格後分發公營事業

機構服務，已具十

一年年資，於一百

十五年四月中旬辭

職，一百十五年十

一月中旬任公務人

員，其任公務人員

後之休假日數，係

以計至一百十四年

年終之休假年資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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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年，按第七條

第一項規定換算而

得二十八日之休假

，乘以一百十五年

任職當年在職月數

（一月至四月及十

一月至十二月，合

計六個月）占全年

比例，為十四日，

但同年於該公營事

業機構如有已請畢

及已依所適用之規

定發給獎勵之休假

日數，均應予扣除

。

（三） 依服務法第二條規

定，該法適用對象

為受有俸給之文武

職公務員，以及公

營事業機構純勞工

以外之人員。而依

該法第十三條第四

項授權訂定之本規

則，係規範其中文

職公務人員之請假

事項。對於本規則

適用對象（含括依

法任用之人員、政

務人員、社會教育

機構與中央研究院

以外學術研究機構

聘任人員等）而

言，其如有轉（調）

任或離職再任情

形，其休假之核給

應依第一項至第三

項規定辦理，至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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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法適用對象中非

屬本規則適用對象

者（例如：依聘用

人員聘用條例聘用

及行政院與所屬中

央及地方各機關約

僱人員僱用辦法僱

用之．人員、依各機

關學校團體駐衛警

察設置管理辦法進

用之駐衛警察、公

立學校兼任行政職

務之教師等），即

所稱「公務人員以

外受有俸（薪）給

之文職公務員」，

其如轉任公務人

員，則依本項規定

核給休假。另考量

上開轉任人員如係

於原職受撤職、免

職或其他才目當處分

後轉任公務人員，

其休假之核給允宜

與第二項所定情形

採一致性處理，始

為衡平，爰增訂但

書予以明文規範。

第九條 同一機關或單位 第九條 同一機關或單位 依公務人員考績法施行鈿

同時具有休假資格人員 同時具有休假資格人員 則第四條之法制用詞，將「

在二人以上時，應依年資 在二人以上時，應依年資 考績等第」修正為「考績等

長短、考績等叄或職務性 長短、考績等第或職務性 次」。

質，酌定順序輪流休假。 質，酌定順序輪流休假。

第十條 公務人員休假得 第十條 公務人員休假得 一丶本條修正第三項，增訂

以時計；每年至少應休假 以時計；每年至少應休假 第四項，現行條文第四

日數，由總統府、國家安 日數，由總統府丶國家安 項遞移為第五項。

全會議及五院定之。休假 全會議及五院定之。休假 二、第三項修正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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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得酌予發給補助。確因 並得酌予發給補助。確因 （一）按公務人員休假制

公務或業務需要經機關 公務或業務需要經機關 度之設計，係基於公

長官核准無法休假時，酌 長官核准無法休假時，酌 務人員歷年工作之

予獎勵。 予獎勵。 辛勞而予以慰勉，冀

前項應休假日數以 前項應休假日數以 其於年度中妥予運

外之休假，當年未休假且 外之休假，當年未休假且 用休假休養生息，以

未予獎勵者，得累積保留 未予獎勵者，得累積保留 取得健廉與工作之

至第三年實施。但於第三 至第三年實施。但於第三 衡平，含有慰勞之意

年仍未休畢者，視為放 年仍未休畢者，視為放 。是依第七條第一項

棄。 棄。 規定，公務人員之休

政務人員及民選地 政務人員及民選地 假日數係以計至前

方行政機關首長未具休 方行政機關首長未具休 一年之服務年資及

假十四日資格者，每年應 假十四日資格者，每年應 在職月款比例加以

給休假十四日；其餘公務 給休假十四日。但任職前 核計，於每年一月核

人員未具休假三日資格 在同一年度內已核給休 給，且該休假日數係

者，每生應給休假三日。 假者應予扣除。甚未休畢 隨服務年資之累加

但在同一年度內已揸壘： 者，視為放棄。 而以級距方式漸增

及依莖一項或所適用之 第一項補助之最高 。考量年資短淺人員

法令規定發給獎勵之休 標準，由行政院人事行政 亦有運用休假休養

假日數，均應予扣除。未 總處會甯銓敘部定之。 生息之需要，是為完

鹽畢者，視為放棄。 善公務人員休假權

莖八條莖二項、莖四 益，經參酌勞動基準

項但書人員休假之核 法第三十八條第－

給，不適用前項規定。 項有關勞工在同－

第一項補助之最高 雇主或事業單位繼

標準，由行政院人事行政 續工作滿六個月以

總處會甯銓敘部定之。 上一年未滿者，給予

三日特別休假之規

定，增訂政務人員及

民選地方行政機關

首長以外之公務人

員，任職當年度之法

定休假少於三日時

，一律給予休假三日

之規定，以給予公務

人員享有最低休假

三日之保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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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舉例而言，初任人員

某甲任職第一年係

於十月派代任用，依

第七條第二項規定

，某甲第一年並無休

假，以其休假日數少

於三日，爰依本項規

定給予休假三日；某

甲第二年休假日數

經依第七條第二項

規定計算後為二日

，仍少於三日，爰仍

依本項規定給予休

假三日。公務人員某

乙於一百十五年二

月辭職前，已具十一

個月休假年資，並請

休假一日，某乙復應

公務人員考試錄取

，於同年十二月派代

任用，依第八條第三

項規定，某乙再任後

即得按當年在職月

數比例核給休假，經

計算後為二日，少於

三日，依本項規定給

予休假三日，又基於

同一年度內不重複

核給休假之原則，須

扣除同年度內已請

畢之一日休假，爰其

再任當年得給予休

假二日。

（三）依本項規定核給政

務人員、民選地方行

政機關首長之十四

日休假或核給其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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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之三日休

假，均係於當事人未

具梠當休假日數資

格時所從優給予，並

基於同一年度內不

重複核給休假之原

則，上開十四日或三

日之休假核給時須

扣除同年度內已請

畢或依第一項規定

發給獎勵之休假日

數，且該等從優核給

之休假日數迄年終

仍未請畢者，即視為

放棄，不得辦理休假

保留或發給未休假

加班費等獎勵。舉例

而言，一般公務人員

某西於六月二日退

休，退休前已請畢休

假三十日，某丙嗣於

同年十一月一日再

任，依第八條第三項

規定，某丙再任後休

假日數係按當年度

在職月數占全年比

例計算核給休假，經

計算後為二十日，大

於三日，爰與本項前

段有關從優核給三

日休假之規定無涉

，尚無法再依本項前

段另增給三日休假

；乂基於同一年度內

不重複核給休假之

原則，須扣除同一年

度內已請畢之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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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公務人員請假

應填具假單，經機關長官

核准後，始得離開任所。

但有急病或緊急事故，得

由其同事或家屬親友代

辦或補辦請假手續。

因疾病申請延長病

假或因公傷病之公假七

日以上，應檢具中央衛生

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院

出具之診斷濫明書；未達

七日者，或因安胎事由車

請延長病假，慮檢具合法

醫療機構或醫師證明

書。於鎖假時，亦同。

申請娩假、流產假丶

陪產檢及陪產假、骨髓捐

第十一條請假、公假或休

假人員，應填具假單，經

核准後，始得離開任所。

但有急病或緊急事故，得

由其同事或家屬親友代

辨或補辨請假手續。

申請娩假丶流產假丶

陪產檢及陪產假、骨髓捐

贈或器官捐贈假及二日

以上之病假或因安胎事

由申請二日以上其他假

別之假，應檢具合法醫療

機構或醫師盛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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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日，爰其再任後

並無休假。

三、第四項增訂理由：公務

人員易服勞役或易服

社會勞動留職停薪後

回職復蘄、休職後復

職，以及因撤職或受免

職懲處後再任屬年資

未銜接之情形者，其休

假之核給仍宜維持現

行規定，即回職復蘄丶

復職或再任當年無休

假，又基於衡平性考

量，具第八條第四項但

書所列情形者亦應為

一致性處理，於轉任當

年無休假，爰明定上開

人員均不適用前項從

優給假規定，俾資明

璀。

一、本條修正第一項，增訂

第二項，現行條文第二

項遞移至第三項並修

正。

二、第一項修正理由：

（一）為使句構更臻完備

，酌修文字。

（二）茲服務法第十三條

第一項至第三項分

別就公務員之公假

、休假及其他假別之

假訂定給假依據，同

條第四項將上述公

假、休假及其他事由

之請假綜稱為「請假

」，並明定本規則就

公務人員為上開請



贈或器官捐贈假及二日 假之假別、日數、程

以上之病假，應檢具合法 序及其他根關事項

醫療機構或醫師蹬明書 予以規範。為使條文

或其他蹬明文件。因安胎 文字簡明，並與服務

奎由重靖二日以上之 法第十三條第四項

假，除延長病假依前項規 條文用詞一致，爰將

定巒理外，亦同。 原條文所稱「請假丶

公假或休假」等文字

，修正以「請假」一

詞綜拮之。

三、第二項增訂理由：依銓

敘部八十四年十月九

日八四台中法四字第

一二000八四號丶八

十五年十月十八日八

五台法二字第一三六

八六四四號，及八十八

年十月三十日八八台

法二字第一八二二四

四六號等書函規定，於

請假時或銷假時，原則

上均須檢具醫院層級

之醫療證明書，俾機關

判斷當事人之傷病情

形是否足堪負擔工作

，以作為核假及銷假之

參考。經審酌現行我國

醫療機構之梠關規範

（如醫療法、醫療機構

設置標準、全民健廉保

險醫事服務機構特約

及管理辦法等）已担當

完備，除醫院應具有－

定之醫療設備及人力

水準外，許多診所亦具

有完善的醫療環境，足

以對病患作出正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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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判斷，並配合衛生

主管機關推動分級醫

療制度，爰採層級化規

範，因疾病申請延長病

假或因公傷病之公假

七日以上者，始須檢具

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

評鑑合格醫院所出具

之診斷蹬明書；未達七

日者，則放亢檢具醫院

或診所等合法醫療機

構或醫師證明供機關

參考。基上，公務人員

因疾病申請延長病假

或因公傷病請公假時

，應依其請假日數是否

達七日以上，依規定檢

讒辦理；於辦理銷假時

，亦同，俾機關於兼顧

業務運作及當事人身

髖健康之前提下，就是

否准假或同意其鎖假

上班覈實裁量。另考量

對於女性公務人員於

診所接受人工生殖治

療或產檢，後續有因安

胎須治療或臥床休癢

之需求者，倘強制要求

其須檢具合格醫院出

具之診斷讒明書，始得

申請延長病假七日以

上，與友善生養精神尚

有未符，爰放亢因安胎

事由申請延長病假者

，得檢具合法醫療機構

或醫師蹬明書；於辨理

鍇假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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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丶第三項修正理由：按現

行規定公務人員於申

請娩假、流產假、陪產

檢及陪產假、骨髓捐贈

或器官捐贈假及二日

以上之病假或因安胎

事由申請二日以上其

他假別之假時，應檢具

合法醫療機構或醫師

讜明書之目的，係為保

陳公務人員之身髖健

廉，同時協助機關覈實

判斷當事人身體狀況

以裁量給假。為兼顧機

關核假作業需要及公

務人員請假便利性，爰

適度放寬本項所列假

別得檢具醫療證明以

外之其他蹬明文件予

機關參考，例如：申請

陪產檢及陪產假得檢

具孕婦健痕手冊佐蹬

、二日以上之病假得檢

具就診收據等梠關蹬

明，倘機關於審認時仍

有疑義，尚得請當事人

協助檢具更完備之證

明以資覈實認定個案

情形。至因安胎事由申

請延長病假者，應依前

項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請假人員職務 第十二條 請假、公假或休 本條修正第一項，修正理由

應委託同事代理。機關長 堡人員職務上應委託同事 同前條說明二。

官於必要時，並得逕行派 代理。機關長官於必要

員代理。 時，並得逕行派員代理。

前項在假人員，應將 前項在假人員，應將

經辨事項確實交代代理 經辨事項璀實交代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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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人。

第十三條 公務人員未辦 第十三條 未辦請假、公假 本條修正理由同第十一條

請假手續而擅離職守或 或休假手續而擅離職守 說明二。

假期已滿仍未銷假，或請 或假期已滿仍未鎖假，或

假有廬偽情事者，均以曠 請假有虛偽情事者，均以

職論。 曠職論。

第十四條 曠職以時計 第十四條 曠職以時計 本條未修正。

算，累積滿八小時以一日 算，累積滿八小時以一日

計；其與曠職期間連續之 計；其與曠職期間連續之

例假日應予扣除，並視為 例假日應予扣除，並視為

繼續曠職。 繼續曠職。

第十五條 本規則所規定 第十五條 本規則所規定 配合修正條文第三條第一

假期之核給，扣除例假 假期之核給，扣除例假 項第二款規定，酌修本條文

日。但請延長病假或因公 日。但因公傷病請公假惑 字。

傷病請公假者，例假日均 因病延長假期者，例假日

不予扣除。按時請假者， 均不予扣除。按時請假

以規定辦公時間為準。 者，以規定辦公時間為

準。

第十六條 特殊性質機關 第十六條 特殊性質機關 本條未修正。

人員之請假規定，得參照 人員之請假規定，得參照

本規則另定之，並送銓敘 本規則另定之，並送銓敘

部備查。 部備查。

第十七條 公務人員在休 第十七條 公務人員在休 本條未修正。

假期間，如服務機關遇有 假期間，如服務機關遇有

緊急事故，得隨時通知其 緊急事故，得隨時通知其

銷假，並保留其休假權 鎖假，並保留其休假權

利。 利。

第十八條 各級機關首長 第十八條 各級機關首長 本條修正理由同第十一條

請假愿報請上級機關長 之請假、公假及休假，均 說明二。

官核准。 應赧請上級機關長官核

准。

第十九條 本規則施行且 第十九條 本規則自發布 考量本規則修正後，行政院

期，由壹試院仝同行政院 且施行。 人事行政總處尚須硏訂梠

裏。 關配套措施，各機關亦須配

合辦理相關事宜，爰明定本

規則施行日期由考試院會

同行政院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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